
中共楚雄州委政法委员会文件

楚政法发〔2018〕3号

中共楚雄州委政法委员会

印发《关于构建楚雄州共同解决执行难联动

机制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、市党委政法委，州级相关单位：

经州委领导同意，现将《关于构建楚雄州共同解决执行难

联动机制实施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中共楚雄州委政法委员会

2018年 1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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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构建楚雄州共同解决执行难联动机制

的实施方案

“切实解决执行难”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

主义法治国家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。为推

进“法治楚雄”、“平安楚雄”、“诚信楚雄”建设，进一步形成共同

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，根据《中共云南省委政法委员会印发

〈关于构建共同解决执行难联动机制的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云

政法通〔2017〕21号），结合我州实际，提出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楚雄州共同治理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工作职责

为切实推进执行难问题的解决，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、政

法委协调、人大监督、政府支持、法院主办、相关部门配合、

社会各界参与的共同治理执行难的工作格局，成立楚雄州共同

治理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。

（一）组成人员

组 长：李 明 州委常委、州委政法委书记

副组长：马俊杰 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

秦国雄 州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

成员单位由州委组织部、州委宣传部、州文明办、州委政

法委、州综治办、州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、州发改委、州工信

委、州中级人民法院、州人民检察院、州公安局、州教育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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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民政局、州司法局、州财政局、州人社局、州国土局、州住

建局、州交通局、州林业局、州旅发委、州国资委、州国税局、

州地税局、州工商局、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州食品药品监

管管理局、州政府政研法制办、州信访局、州政协社法委、州

知识产权局、人民银行楚雄州中心支行、州银监分局、州工商

联等部门组成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执

行局，办公室主任由执行局局长常云担任，具体负责楚雄州共

同治理执行难工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管理。

（二）工作职责

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召开会议，通报情况，研究解决共同治

理执行难机制运行中出现的问题，指导、协调、督促各成员单

位开展好共同治理执行难的各项具体工作，确保共同治理执行

难工作机制顺利运行。

二、成员单位职责

在共同治理执行难机制运行中，各成员单位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为人大代表的，

执行法院应将案件情况通报其所属人大常委会。被执行人是州

人大代表的，由州人大常委会督促其自觉履行义务；被执行人

是县、市人大代表的，由县、市人大常委会督促被执行人自觉

履行义务。

（二）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为政协委员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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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法院应将案件情况通报其所属政协。被执行人是州政协委

员的，由州政协督促其自觉履行义务；被执行人是县、市政协

委员的，由县、市政协督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义务。

（三）被执行人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国有企业的，执行

法院应将案件情况通报有干部管理权限的组织人事部门，组织

人事部门应督促其自觉履行义务。

（四）社保机构应通过网络执行联合平台，按规定的查询

对象和记录项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供查询服务。

（五）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宣传，教

育引导社会各界树立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，形成自觉履行生效

法律文书确定义务、依法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良好风尚。把握

正确的舆论导向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，有效管控通过个案攻击

社会主义制度、攻击社会主义司法体制的舆论炒作，积极引导

社会公众增强市场主体的风险意识。配合人民法院建立失信被

执行人公示制度，及时将人民法院委托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

单以及其他干扰、阻碍执行的行为予以曝光。

（六）州文明办应对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或其领

导成员为失信被执行人的评优评先进行限制，限制其参加文明

单位、道德模范的评选，已经取得文明单位、道德模范荣誉称

号的予以撤销。

（七）州综治办应当将党委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重视和支

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情况、被执行人是特殊主体的履行债务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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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、有关部门依法协助执行的情况、执行救助资金的落实情况

等，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考核范围。建立健全基层

协助执行网络，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，配合人民法院做好

执行工作。

（八）公安机关对人民法院移送的、符合立案条件的涉嫌

拒执罪的案件要及时立案侦查和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，依法

严厉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、裁定和其他妨害执行的违法犯罪

行为。要建立公安 110指挥中心与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的协作机

制，对以暴力、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，在接到人

民法院通报后，110指挥中心应立即安排出警，依法处置。进一

步完善协助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查询被执行人身份信息、户籍信

息、出入境证件信息、出入境记录信息、车辆登记信息、被执

行人活动轨迹等，对涉嫌构成拒不执行生效判决、裁定罪的被

执行人和人民法院需要拘留、逮捕的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，公

安机关应将其纳入网上追逃系统，一旦发现应予以控制，并及

时向人民法院通报情况。对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决定拘留的人员，

应按联发文件要求及时予以收押。协助限制被执行人出境，协

助人民法院办理车辆查封、扣押和转移登记等手续，发现被执

行人车辆等财产时，及时将有关信息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。

（九）检察机关要加强法律监督，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、

裁定以及其他妨害执行涉嫌构成犯罪的人员，要及时审查起诉。

（十）州发改委应当协助人民法院依法查询被执行人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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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项目的立项情况及相关资料；对被执行人正在申请办理的

投资项目审批、核准和备案手续，协调有关部门和地方，依法

协助人民法院停止办理相关手续。

（十一）州工信委应积极支持人民法院建设网络执行联动

平台，实现网络信息共享查询和信息反馈。协助人民法院限制

失信被执行人从事煤矿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经营。

（十二）州民政局要与人民法院建立信息交换机制，向人

民法院提供婚姻登记信息网络查询服务；人民法院应及时将离

婚案件信息通过网络推送民政部门。

（十三）州司法局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，增强人民群众的

法律意识，促进债务人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自觉

性。要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支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观念

教育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思想。对监狱作为被执行人的

案件，督促其及时自动履行。指导律师、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

务工作者积极引导当事人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

监狱、强制隔离戒毒所对服刑人员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作为被

执行人的案件，要积极协助人民法院依法执行。协助查询失信

被执行人为律师、律师事务所的相关信息，对失信被执行人为

律师、律师事务所的，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参加评先、评优并

将其失信信息报司法部公示。

（十四）州国土局要与人民法院建立被执行人有关不动产、

探矿权、采矿权等权属登记信息的网络查询机制，协助人民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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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及时办理查封登记手续，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告知人民法院。

被执行人正在办理不动产、探矿权、采矿权等权属变更登记手

续的，根据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，停止办理相关手

续。债权人持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办理不动产权属变更登记的，

依法予以办理。

（十五）州住建局要与人民法院建立有关被执行人项目预

售、房屋交易备案信息的查询机制，协助人民法院及时办理房

屋查封手续，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告知人民法院。被执行人正在

办理项目预售、房屋交易备案手续的，根据人民法院协助执行

通知书的要求，停止办理相关手续。协助人民法院查询有关工

程项目的规划审批情况，向人民法院提供必要的经批准的规划

文件和规划图纸等资料。被执行人正在申请办理涉案项目规划

审批手续的，根据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，停止办理

相关手续。人民法院应及时将房地产、建筑企业不依法履行生

效法律文书义务的情况通过人工送达或网络推送住房和城乡建

设管理部门，由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记入房地产和建筑市

场信用档案，向社会披露有关信息。对拖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

资金的被执行人，依法采取制裁措施。

（十六）州交通运输局要协助人民法院完成查询失信被执

行人客运、货运车辆等登记信息。

（十七）州教育局要协助人民法院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及失

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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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、实际控制人的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。

（十八）州林业局要协助人民法院限制申报重点林业建设

项目。

（十九）州旅游发展委要与人民法院建立信息交换机制，

人民法院应及时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和限制高消费被执行人信

息通过人工或者网络推送旅游发展部门。旅游发展部门将失信

被执行人信息发送给辖区内旅行社，督促辖区内旅行社拒绝被

执行人参团旅游。

（二十）州国资委要依法将国有企业作为公平市场主体，

协调人民法院保障作为申请执行人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安全，

并督促作为被执行人的国有企业自觉履行义务。人民法院应通

过人工或者网络即时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推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。

（二十一）州政府法制部门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，督

促作为被执行人的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

确定的义务，积极协助人民法院执行，对于被列入失信被执行

人名单的行政机关，加大监督、考核、检查力度。

（二十二）州网信部门要根据人民法院提供的失信被执行

人信息，积极协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予以公布，引导社

会各界树立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，形成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

确定的义务、依法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良好风尚。

（二十三）州信访局要积极协助人民法院接待涉执行信访

人，做好疏导工作，引导涉执行信访当事人依法反映诉求，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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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法定程序解决问题。

（二十四）州工商局要协助人民法院查询被执行人有关企

业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等信息，依照有关规定，协助人民

法院办理被执行人持有股权的冻结、转让登记手续。对申请注

销登记的企业，严格执行清算制度，防止被执行人转移财产，

逃避执行。对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自然人和法人，依照

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失信惩戒。

（二十五）州国税局、州地税务局要依法协助人民法院调

查被执行人纳税情况等相关信息，根据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

书的要求，提供被执行人的退税账户，退税金额及退税时间等

情况。被执行人不缴、少缴税款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定清

偿顺序依法扣缴税款，协助税务部门追缴税款，并配合税务部

门按照税款预算级次上缴国库。

（二十六）州知识产权局要协助人民法院查询被执行人知

识产权信息。

（二十七）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协助人民法院查询失

信被执行人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许可和注册、备案等相关信息，

并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作为从事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依法从严审

批的参考。

（二十八）州安全监督管理局要协助人民法院限制失信被

执行人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、烟花爆竹生产经营、非

煤矿山生产、安全评价等行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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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九）在授权许可下，人民银行楚雄州中心支行要积

极协助人民法院查询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中被执行人

的开户信息；将人民法院提供的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

义务的情况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。人民法院应

及时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通过网络推送人民银行。

（三十）楚雄银监分局要监督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协助人

民法院查询被执行人的开户、存款、理财产品等情况，依法及

时办理冻结和扣划等事宜，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告知人民法院。

对金融机构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、拒不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

行为，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贷

款时查询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，并将被执行人履行

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情况作为审批贷款时的考量因素。对

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被执行人，涉金融债权的，可以

采取不开新户、不发放新贷款、不办理对外支付等制裁措施。

人民法院应及时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通过网络推送银行业监管

部门。

（三十一）州工商联应当积极引导和敦促会员单位树立法

律意识、诚信意识，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

四、信息安全

（一）凡已具备网络信息交换和共享的成员单位，在协作

过程中应建立完备系统日志，完整记录用户访问、操作及客户

端信息，确保系统的安全和正常使用；要建立必要的技术隔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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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，保护敏感核心信息数据安全，杜绝越权操作。

（二）协作过程中各成员单位应落实信息使用、管理、监

督的相关实施细则和操作流程，确保网络查控平台运行安全。

（三）各成员单位均负有信息安全保密义务。非因法定事

由或特别授权，不得向成员单位以外的个人、单位或其他组织

泄露其享有的信息内容。

五、其他事宜

（一）人民法院应当将执行案件的相关信息及时、全面、

准确地录入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，为共同治理

执行难协作机制的顺利运行提供准确的基础数据信息。

（二）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执行的，应当制作协助执行通知

书等法律文书，并送达协助执行单位。

（三）协助执行单位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后，

应当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协助采取措施。协助执行单位不应对生

效法律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等进行实体审查。对人民法院请

求采取的措施有异议的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审查建议，但不

得拒绝采取相应措施。

（四）被执行人依法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者

申请执行人同意解除执行联动措施的，人民法院经审查，认为

符合有关规定的，应当解除相应措施。被执行人提供担保请求

解除执行措施的，由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决定。

（五）本实施方案未尽事宜，由成员单位的协作双方或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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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在充分沟通协调的基础上妥善处理，并加以完善。

（六）请州级各成员单位分别确定一名责任领导和联络员，

负责共同治理执行难工作机制运行的协调和联络工作。各成员

单位要将责任领导、联络员的姓名、职务、联系电话报州共同

治理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联系人：张勇祥，电话：

3399497）。

中共楚雄州委政法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 1月 26日印发


